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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 下午 7時 35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出席委員  ： 陳健波議員, BBS, JP (主席 ) 
 陳鑑林議員, SBS, JP (副主席 )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GBS, JP 
 張宇人議員, GBS, JP 
 李國麟議員, SBS, JP, PhD, RN 
 林健鋒議員, GBS, JP 
 梁君彥議員, GBS, JP 
 李慧琼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SBS, JP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BBS, JP 
 吳亮星議員, SBS, JP 
 易志明議員, JP 
 姚思榮議員, BBS 
 馬逢國議員, SBS, JP 
 莫乃光議員, JP 



 陳志全議員 
 陳家洛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張華峰議員, SBS, JP 
 單仲偕議員, SBS, JP 
 黃碧雲議員 
 廖長江議員, SBS,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謝偉銓議員, BBS 
 
 
缺席委員  ：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梁耀忠議員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方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BBS, MH 
  黃定光議員, SBS, JP 
  何秀蘭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 SBS, JP 
  陳克勤議員, JP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國健議員, SBS 
  梁家傑議員, SC 
  黃毓民議員 
  田北俊議員, GBS, JP 
  何俊賢議員, BBS 
  胡志偉議員, MH 
  范國威議員 
  陳恒鑌議員, JP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麥美娟議員, BBS, JP 
  郭家麒議員 
  郭偉强議員 
  郭榮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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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超雄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JP 
  鄧家彪議員, JP 
  蔣麗芸議員, JP 
  盧偉國議員, S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鍾樹根議員, BBS, MH, JP 
  楊岳橋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 謝曼怡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常任秘書長 (庫務 ) 
 梁悅賢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秘書長 (庫務 )1 
 支建宏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

科 )首席行政主任 (G) 
 余伍嘉珍女士  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 (3) 
 羅國綱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總土木工

程師 (工務計劃 ) 
 黃至中先生  署理房屋署總建築師 (3) 
 莫君虞先生 , JP 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  
 霍李湘玲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

署長 (康樂事務 )1 
 劉淑芬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

署長 (圖書館及發展 ) 
 邱誠武先生 , JP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林瑋琦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運輸 )2 
 梁德輝先生 , JP 

 
運輸署助理署長 (技術服

務 ) 
 黃伯周先生  

 
運輸署總工程師 (交通及

運輸調查 ) 
 李智超先生  

 
運輸署總工程師 (交通控

制 ) 
  
   
列席秘書  ： 薛鳳鳴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3



   
列席職員  ： 羅英偉先生  總議會秘書 (1)5 

 王詠國先生  議會秘書 (1)5 
 胡清華先生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3 
 何朗瑩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1)6 

 
 

經辦人／部門  項目 5 ⎯⎯ FCR(2016-17)46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2016年 4月 23日所提出的建議  
 
PWSC(2016-17)7 
總目 711 ⎯⎯ 房屋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 ⎯⎯ 綜合設施  
62RG ⎯⎯ 深水埗西北九龍填海區第6號地盤的體育

館、五人足球場及公共圖書館設施  
 
1.  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繼續審議此項目。 
 
備用書庫面積  
 
2.  陳志全議員察悉，當局按工務小組委員會對

擬議備用書庫提出的意見，將部份備用書庫的面積騰

出用作公眾服務的空間，但他認為這些改動只屬小修

小改。陳志全議員詢問，備用書庫的面積實際縮減了

百分之幾以及面積為何不能大幅改動；他亦關注這些

空間將來會否因備用書庫藏書量飽和而需要歸還予備

用書庫使用。梁國雄議員和陳偉業議員建議當局釋放

更多原擬用作備用書庫的空間予公眾使用。 葉國謙   
議員詢問，備用書庫的空間既然不會對外開放，何以

要佔用如此龐大空間。  
 
3.  署理房屋署總建築師 (3)回答，改動後的備用

書庫面積較原設計減少約 750平方米。他表示，擬議的

備用書庫將儲存現存放於全港 18區分區圖書館個別書

庫的館藏，各區圖書館可以騰出空間以提升對市民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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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輸及房屋局總土木工程師 (工務計劃 )(下稱

"運房局總土木工程師 ")表示，備用書庫通常只供圖書

館人員處理提存圖書資料而不向公眾開放。但當局考

慮了小組委員會的意見並修訂了設計，包括騰出部分

位於一樓的備用書庫，以存放和展出有關香港歷史文

化的書籍及資料，並提供讓公眾使用的閱讀設施和活

動的空間，從而增加公眾可使用的面積。他表示，經

修改設計後，現擬增加向公眾開放的空間並不會因書

庫藏量飽和而縮減。  
 
5.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圖 書 館 及 發

展 )(下稱 "康文署助理署長 (圖書館及發展 )")表示，公共

圖書館除了為市民提供服務外，亦需要空間妥善保存

它的館藏以配合服務的發展，因此，備用書庫是公共

圖書館設施之一。當局認為，若備用書庫座落交通便

捷的深水埗區，存放較多的館藏能為全港使用公共圖

書館館藏服務的市民、學校和團體提供最大的方便；

為了節省空間並盡量延後備用書庫達到飽和點，當局

會繼續進行館藏數碼化的工作。  
 
備用書庫選址  
 
6.  陳偉業議員、黃碧雲議員和陳志全議員質疑

將備用書庫設於土地珍貴的深水埗區的必要，梁國雄

議員反對將備用書庫建於深水埗，梁國雄議員和     

黃碧雲議員認為備用書庫佔用的用地可用作提供更有

迫切需要的社會服務。陳偉業議員促 請 當 局 ， 他 日 覓

得 地 價 較 便 宜 位 置 可 作備用書庫用途的話，必須考慮

騰出現有備用書庫位置以提供深水埗區居民更需要的

服務；梁美芬議員亦表示，當局把備用書庫館藏數碼

化進展理想的話，應善用可騰出的空間。  
 
7.  康文署助理署長 (圖書館及發展 )表示，當局

認為將備用書庫設於交通便利的地區，配合公共圖書

館服務的發展能進一步提高館藏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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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圖書館  
 
8.  梁美芬議員建 議當局在擬議圖書館內提供更

多便利市民的設施，包括方便母乳餵哺或便利婦女在

使用圖書館時兼可照顧兒童的設施等。康文署助理署

長 (圖書館及發展 )回應稱，擬議的分區圖書館設有長幼

閱讀區，鼓勵親子閱讀；當局亦會持續檢討，提供讀

者所需的新服務。  
 
體育館的設計  
 
9.  梁美芬議員詢 問，位 於 二 樓 的 會 議 室 是 否 開

放 予 公 眾 租 用，以及體 育 館 內 的 多 用 途 主 場 的 具 體 設

計 為 何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 )1答
稱，會 議 室 會 開 放 予 租 用擬議項目設施的團體使用，

亦會讓當局人員舉行會議。 運房局總土木工程師 答

稱，擬建的多 用 途 主 場 將 用 作 舉 行 體 育 及 大 型 文 娛 活

動 ，設計靈活， 可 按 需 要設置臨時觀眾席座位，容納

約 1 000名觀眾。  
 
幼兒及學前教育服務 

 
10.  黃碧雲議員察悉，當局擬於第六號地盤的公

營房屋發展項目下，預留空間予以開辦一間設有 6個課

室的幼稚園。她關注該所幼稚園所提供的半日制至長

全日制學額數目是否足夠。黃議員詢問當局提供學前

教育服務的規劃準則為何。她認為按《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規劃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學額數量的準則已不

能配合社會的需要。梁美芬議員亦 表 達 類 似 的 關 注。黃

碧雲議員察悉，位於項目附近的長沙灣政府聯用大樓

在 2020年後方可提供 100個幼兒託管的名額，她詢問當

局有關規劃幼兒服務的準則為何。  
 
11.  署理房屋署總建築師 (3)回應稱，第六號地盤

的公共房屋項目可容納人口約 9 600人，當局預算截至

2020年，當中約有 230名三至五歲的兒童。按《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屆時屋邨內需要約 60個全日制及 174
個半日制學額，共需五個班房。所以屋邨內設置之六

個班房幼稚園，除滿足邨內需求外，亦能提供服務予

邨外社區。他察悉黃議員對學額分配及婦女投入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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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關注，表示除擬開設的幼稚園會提供充足數量

的學額外，位處深水埗區內其他公營房屋項目下的幼

稚園約共有 17間，全都有全日制學額提供，當中約8間
幼稚園的所有學額都是全日制學額；而附近陸續落成

的公營房屋項目下亦會包括幼稚園。他表示，社會福

利署根 據 深 水 埗 區 的 人 口 特 徵、地 理 因 素 及 服 務 的 需

求 釐 訂 所 需 提 供 予 該 區 的 託 兒 服 務 名 額；然 而，除長

沙灣政府聯用大樓外，當局亦會繼續物色深水埗區內

合適的地盤或處所以提供所需的服務。  
 
日常購物設施  
 
12.  陳偉業議員詢問，第六號地盤的公營房屋發

展項目下會否設有街市。運房局總土木工程師答稱，

當局擬於第六號地盤的公共房屋項目下設立一個可容

納 90個攤檔的街市。  
 
擬議設施的暢達程度  
 
13.  梁美芬議員詢 問 有 關 連 接第六號地盤與附近

社區的交通配套和行人設施的分布，以及長者使用行

人設施到達擬建的體育館和圖書館所需的時間。  
 
14.  運房局總土木工程師回應稱，第六號地盤鄰

近港鐵站，當局亦擬於該處興建運輸交匯處，此外，

擬建體育館地下前的空間亦足夠容納旅遊車停車接載

使用擬建設施的團體參與者。為了便捷行人，房屋委

員會擬興建一條橫跨深旺道與發祥街的行人天橋和一

條長跨度天橋連接第六號地盤與連翔道的公共房屋發

展項目。行人可使用該長跨度天橋直達西九龍的海濱

長廊。政府亦會分別於興華街及東京街的十字路一帶

興建行人天橋，便利市民從深水埗區徒步到達擬議項

目使用設施。他表示，這些天橋都會設置無障礙設施。

署理房屋署總建築師 (3)表示，使用行人天橋橫過深旺

道後，市民可使用行人扶手電梯或升降機到達體育館

主場館，需時約一至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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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建築物的地積比率  
 
15.  毛孟靜議員詢問，擬議項目的建築物是否已

用盡現址地積比率許可的可建面積，而當局會否考慮

在地基建造時，為日後當局可能放寬地積比率時，建

造可承托加建樓層所需的地基。毛議員亦詢問當局可

否擴大地庫的面積。  
 
16.  運房局總土木工程師回應時表示，擬議項目

下的建築物已用盡許可的非住宅用地地積比率，日後

不能加建，而擬建的地庫面積亦要計算在地積比率許

可的建築面積之內。署理房屋署總建築師 (3)表示擴建

地庫的成本高昂，亦由於建築物位於填海土地上，亦

要處理挖掘所產生的海泥和抽水時噪音的問題。  
 
節能裝置  
 
17.  陳偉業議員認為當局採用淡水蒸發式冷卻塔

運作的水冷式制冷機，會耗用大量食用水源，並不善

用資源。他詢問當局，採用海水制冷是否可行。署理

房屋署總建築師 (3)回應稱，不宜以海水運作此項目下

的制冷機組，為提高項目的整體節能成效，當局會設

置雨水收集系統作灌溉之用。  
 
18.  委 員 沒 有 進 一 步 提 問 ， 主 席 將

FCR(2016-17)46號文件付諸表決。應委員要求，主席命

令進行點名表決，點名表決鐘鳴響 5分鐘。主席宣布 13
名委員贊成，兩名委員反對此項目。個別委員表決如

下⎯⎯ 
 

贊成：   
陳鑑林議員 譚耀宗議員 

林健鋒議員 梁美芬議員 
葉國謙議員 謝偉俊議員 
毛孟靜議員 吳亮星議員 
易志明議員 姚思榮議員 
陳婉嫻議員 黃碧雲議員 
謝偉銓議員  
(13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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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梁國雄議員 陳志全議員 

(2 名委員)  

 
19.  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  
 
 
項目 6 ⎯⎯  FCR(2016-17)47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10 ⎯⎯ 電腦化計劃  
新分目  ⎯⎯ "提升運輸署的運輸資訊系統計劃"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08 ⎯⎯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新分目  ⎯⎯ "安裝交通探測器"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08 ⎯⎯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新分目  ⎯⎯ "運輸署交通控制中心遷往西九龍政

府合署" 
 
總目 186 ⎯⎯ 運輸署  
分目 700 ⎯⎯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分目  ⎯⎯ "運輸署交通控制中心遷往西九龍政

府合署" 
 
20.  主席表示，這項目請財委會批准運輸署 4筆新

承擔額： (a)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下的 7,400萬
元，用以提升運輸署的運輸資訊系統； (b)基本工程儲

備基金總目 708下的 1億9,400萬元，用以安裝交通探測

器； (c)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8下的 7,325萬 4,000
元，用以搬遷運輸署交通控制中心至西九龍政府合

署；以及 (d)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總目 186運輸署分目 700
下的 5,604萬 9,000元，用以搬遷運輸署交通控制中心至

西九龍政府合署。運輸及房屋局曾在 2016年 2月 29日和

5月 23日就有關建議徵詢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見。該事

務委員會支持當局將此項目提交予財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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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交通探測器  
 

21.  梁國雄議員支持整項撥款建議，他詢問當局只

擬增加在主要幹道安裝交通探測器的覆蓋率至 80%而

非全面覆蓋的原因。梁議員促請運輸及房屋局與創新

及科技局或其他機構協作，將擬議項目收集得來的大

數據加以研究、開發和應用，推動香港成為聰明城市。

陳志全議員詢問，當局現在有否與其他部門合作，研

究收集的數據從而優化交通網絡的發展。  
 
22.  運輸署助理署長(技術服務)回應時表示，當局

的長遠目標是在全港所有的主要幹道安裝交通探測

器，但由於涉及較多路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及額外的

撥款，因此當局建議分階段進行安裝。在第一階段提

升覆蓋率至 80%，可讓當局檢視新裝設的交通探測器的

表現及技術，汲取經驗，以便於下一階段覆蓋餘下的

20%時，引入更先進的技術和系統。他表示，運輸署現

時沒有與其他部門合作研究實時交通數據用途的計

劃，但會考慮議員的建議，與創新及科技局跟進作進

一步研究。  
 
23.  黃碧雲議員詢問，當局將如何向公眾發布交通

探測器收集的實時數據，以及會否憑藉這些資訊檢控

有關人士；她關注駕駛人士在駕車時以手提電話接收

這些資訊容易引致交通意外或干犯法例。  
 
24.  運輸署助理署長(技術服務)回應稱，當局將透

過運輸署現時的兩個應用程式，即 "香港乘車易 "及 "香
港行車易 "向公眾發放由交通探測器所收集的實時交

通資訊如行車速度、交通事故等；也會上載這些實時

交通資訊至政府的資料一線通網頁，讓其他有興趣人

士利用這些資料，發展流動應用程式及汽車導航程

式，方便市民透過不同途徑獲取最新的交通狀況。他

表示，根據 《 道 路 交 通 (交 通 管 制 )規 例 》 (第 374G章 )

第 42條，駕駛者不得在駕車時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提

電話。為了方便市民接收這些交通資訊，當局在日後

改善運輸署的兩個應用程式時，會考慮加入語音功

能，方便駕駛者在駕車時知悉交通情況。他亦解釋現

有的交通探測器屬交 通 管 制 及 監 察 系 統 (下稱 "監 察 系

統 ")其 中 一 部 分；監 察 系 統 下 的 閉 路 電 視 攝 影 機 用 作 監

察 交 通 之 用，當局不會將有 關 資 料 用 作 檢 控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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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陳志全議員詢問，目前已安裝並覆蓋了 45%主

要幹道的交通探測器，它們於何時安裝以及費用為

何；當局現擬申請的撥款是否包括更換舊有的交通探

測器。陳議員表示，擬安裝的交通探測器會作用建立交

通運輸大數據，再作發放及分享。他詢問，現在使用

中的交通探測器是否具有同樣功能。  
 
26.  運輸署助理署長(技術服務)表示，現有的交通

探測器均是當局在興建橋樑、隧道或公路時加設監察

系統下安裝的，因此安裝的時間不一，當局亦沒有安

裝費用的資料。當局現擬申請的撥款，不包括更換任

何現有的交通探測器。他解釋，現有的交通探測器主

要用作監察交通用途。在裝設新的交通探測器後，當

局會將新裝設及現有的交通探測器所收集的數據融合

處理，讓駕駛人士得到全面的交通資訊。  
  

27.  委員沒有進一步提問， 主席 將項目付諸表

決。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  
 
28.  會議於晚上 9時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16年 9月 19日  


